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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2年4月20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4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4月20

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32号国创大厦A座17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李军董事长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479,803,22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0.4535％。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31,537,28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3.998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

人，代表股份248,265,94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6.4549％。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人，代表股份4,384,89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43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人，代表股份4,384,890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0.643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

事务所桂婷婷、陈力菲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对审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1.�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366,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836％；反对3,437,20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64％；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7,6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126％；反对3,437,201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3874％；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366,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836％；反对3,437,20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64％；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7,6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126％；反对3,437,201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3874％；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366,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836％；反对3,437,20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64％；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7,6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126％；反对3,437,201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3874％；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366,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836％；反对3,437,20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64％；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7,6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126％；反对3,437,201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3874％；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225,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542％；反对3,438,20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66％；弃权14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6,6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3970％；反对3,438,201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102％；弃权14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928％。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关于预计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为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永辉物

流有限公司未参与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3,013,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567％；反对3,437,20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33％；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7,6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126％；反对3,437,201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3874％；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关于办理银行授信和保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368,2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841％；反对3,435,00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59％；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8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628％；反对3,435,001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3372％；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571,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180％；反对4,231,69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820％；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938％；反对4,231,69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5062％；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9.�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720,4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75％；反对3,082,80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425％；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2,0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6949％；反对3,082,801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3051％；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0.�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366,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836％；反对3,437,20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64％；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7,6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126％；反对3,437,201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3874％；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1.�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366,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836％；反对3,437,20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64％；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7,6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126％；反对3,437,201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3874％；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吴乐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12.关于制定《企业负责人薪酬与经营业绩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433,7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893％；反对4,369,49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107％；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2％；反对4,369,4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88％；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626,8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296％；反对4,176,39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704％；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550％；反对4,176,39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450％；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14.�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郭亚东、刘唯2人为公

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序号 监事候选人 同意票（股）

同意票比例

（%）

表决结果

1 郭亚东

与会股东总表决结果 435,693,902 90.81%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804,490 18.35%

2 刘唯

与会股东总表决结果 435,693,902 9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804,490 18.35%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郭亚东先生、刘唯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三、报告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上， 独立董事冀志斌先生代表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进行述职， 向股东大会提交了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对2021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发表独立意见等履行职

责情况进行了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桂婷婷、陈力菲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员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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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领湃达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4月20日15: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衡阳市蒸湘区衡州大道与蒸水南路交叉路口创星谷移动互联网产业园 17�

楼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20日的

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20日9:15—15:00。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叶善锦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及《湖南领湃达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4人，代表上市公司股份 14,516,348股，占上市

公司股份总数的9.17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代表上市公司股份13,

997,998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8.851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人，代表上市公司股份518,350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0.327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人， 代表上市公司股份518,350股，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0.327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代表上市公司股份0股，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人， 代表上市公司股份518,350股，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0.3278%。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通过视频方式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会议通知中的议案， 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

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74,7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138%；反对41,

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8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7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1.9842％；反对

41,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01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74,7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138%；反对41,

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8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7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1.9842％；反对

41,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01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74,7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138%；反对41,

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8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7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1.9842％；反对

41,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01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74,7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138%；反对41,

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8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7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1.9842％；反对

41,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01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74,7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138%；反对41,

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8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7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1.9842％；反对

41,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01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65,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6490%；反对50,

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5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6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0.1707％；反对

50,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2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65,2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6490%；反对50,

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5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6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0.1707％；反对

50,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2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65,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6490%；反对50,

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5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6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0.1707％；反对

50,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2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74,7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138%；反对41,

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8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7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1.9842％；反对

41,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01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81,2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585%；反对35,

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4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2382％；反对

35,0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76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99,4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39%；反对16,

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93％；反对

16,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25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99,4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39%；反对16,

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93％；反对

16,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25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99,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39%；反对16,

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93％；反对

16,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25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4.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59,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6104%；反对56,

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8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6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9.0904％；反对

56,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9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14.2、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99,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39%；反对16,

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93％；反对

16,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25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14.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99,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39%；反对16,

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93％；反对

16,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25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14.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59,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6104%；反对56,

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8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6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9.0904％；反对

56,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9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14.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99,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39%；反对16,

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93％；反对

16,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25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14.6、限售期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99,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39%；反对16,

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93％；反对

16,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25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14.7、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99,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39%；反对16,

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93％；反对

16,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25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14.8、议案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99,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39%；反对16,

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93％；反对

16,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25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14.9、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84,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785%；反对32,

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2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7976％；反对

32,1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20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14.10、募集资金投向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99,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39%；反对16,

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93％；反对

16,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25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湖南领湃达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

（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59,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6104%；反对56,

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8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6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9.0904％；反对

56,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9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湖南领湃达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

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59,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6104%；反对56,

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8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6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9.0904％；反对

56,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9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湖南领湃达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99,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39%；反对16,

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93％；反对

16,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25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99,4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39%；反对16,

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93％；反对

16,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25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事项

（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99,4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39%；反对16,

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93％；反对

16,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25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99,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39%；反对16,

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93％；反对

16,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25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湖南领湃达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衡帕动

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99,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39%；反对16,

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93％；反对

16,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25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湖南衡帕动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免于以要

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99,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39%；反对16,

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93％；反对

16,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25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签订〈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499,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39%；反对16,

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93％；反对

16,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25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申毓敏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利民、朱帅栋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湖南领湃达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湖南领湃达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领湃达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03126� � � �证券简称：中材节能 公告编号：临2022-034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4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北辰区龙洲道1号北辰大厦C座21层公司211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8,704,5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20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孟庆林先生主持，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表决。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卢新华、周立珍因工作安排等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黄剑锋、财务总监焦二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698,786 99.9981 5,700 0.0017 100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697,786 99.9978 6,700 0.0021 100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697,786 99.9978 6,700 0.0021 100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697,786 99.9978 6,700 0.0021 1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697,786 99.9978 6,700 0.0021 1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697,786 99.9978 6,700 0.0021 1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授信、贷款计划实际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授信、贷款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698,786 99.9981 5,700 0.0017 100 0.0002

8、议案名称：《关于更换公司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698,786 99.9981 5,700 0.0017 100 0.0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9,422,

000

99.9278 6,700 0.0710 100 0.0012

8

《关于更换公司财务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9,423,

000

99.9384 5,700 0.0604 100 0.001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5、8�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赖熠、赵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0日

股票代码：600866� � � �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2022-029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的《关于对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22］021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7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编号：临2022-023）。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人员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核实与回复，鉴于《问询

函》部分问题的回复尚需进一步补充、完善并需律师和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公司向上交所申请延期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3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

的《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5）。

延期期间，公司及中介机构积极推进《问询函》涉及问题的回复工作，由于标的公司资产范围大

且主体分布较广，核查工作量较大，核查进度也因疫情防控受限，为确保回复内容真实、准确与完整，

经向上交所申请，公司将再次延期回复《问询函》，预计延期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 公司将积极组织

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进一步加快《问询函》的回复工作进度，尽快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交所网

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1日

股票代码：600866�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2-030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99.22%的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 ）申请，公司股票自2022年3月8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8日

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2）。

2022年3月20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

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22日披露的《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等相关公告。 本次

交易涉及的金额预计将达到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且构成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

2022年4月6日收到上交所《关于对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

询函》（上证公函［2022］021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7日披露

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

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23）。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人员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核实与回复，鉴于《问询

函》部分问题的回复尚需进一步补充、完善并需律师和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公司于2022年4月12日、2022年4月20日向上交所申请延期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2年4月13日、2022年4月21日披露的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2-025、02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4号———停复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严格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时披

露相关信息，并向广大投资者提示了本次重组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工作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中介机构及标的公司正积极沟通协调，将尽快推进和落实各项工作。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重组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并获得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审

查、批准或核准后方可正式实施。 本次重组能否通过上述审批以及最终取得审批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交所网

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0788� � � � � � � �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22-013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持有本公司股份170,356,26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28.58%）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成集团” ）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5,96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0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合成集

团《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合成集团拟减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70,356,260 28.58%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原因：因整合资源及公司资金需求；

（二）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

（三）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不超过5,9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 计划减持期间，若

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减持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四）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五）减持方式：集中竞价；

（六）减持价格：视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七）2006年3月6日至4月10日，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合成集团做出如下承诺：

1、所持有公司的非流通股在获得流通权后的24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上述24个月届满后12

个月内,合成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5%，但合成集团在

获得流通权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增持的公司股份不受上述承诺的限制。 承诺人如有违反承诺的卖

出交易，卖出所获得资金划入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2、在2010年12月31日前持有公司股权比例最低不低于30%。如果公司因配股、增发等导致股本总

额发生变化，上述最低持股比例所指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上述承诺事项已于2011年履行完毕（详见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3、在公司向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医疗”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重庆大

新药业90.63%股权的资产的定向增发过程中，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合成集团做出如下

承诺：自西南合成（公司原证券简称，2013年变更为“北大医药” ）的董事会首次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公告之日起至西南合成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6个月内，合成集团不再出售西南合成A股股票。该等

期间届满后，合成集团买卖西南合成A股股票事宜将严格依照《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进行，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拟减持计划不存在与上述承诺不一致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最终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合成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及数量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

确定性，合成集团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合成集团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合成集团后续减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合成集团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0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2022-028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2022年4月18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情况

1、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914,016,92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合计派发现金股利91,401,

692.80元。

2、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

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3、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分配总额保持不变。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14,016,92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

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4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4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4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4月27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499 刘建伟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4月19日至登记日：2022年4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将根据公

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调整方法和程序进行调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

调整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在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激励对象暂停自主行权。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技南十路6号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D座10楼

咨询联系人：罗珊珊、艾雯

咨询电话：0755-26727721

传真电话：0755-26727137

八、备查文件

1、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007�证券简称：中国国贸 公告编号：临2022-010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4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中国国际贸易中

心国贸大厦A座7层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7,984,8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19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明志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5人。 公司董事长林明志先生、董事王义杰先生及邢诒鋕先生现场出

席会议，副董事长吴相仁先生、独立董事尹锦滔先生通过网络视频方式出席会议；执行董事王炳南先

生及郭惠光女士、董事黄小抗先生及阮忠奎先生、独立董事李朝鲜先生、吴积民先生及郝敬华女士因

其他公务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 公司职工监事金玉英女士出席会议，监事袁飞女士及胡燕敏女士

因其他公务未出席会议。

3、 公司总经理支陆逊先生、副总经理钟荣明先生和林南春先生、董事会秘书王京京女士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7,979,510 99.9993 5,300 0.000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7,979,510 99.9993 5,300 0.000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7,953,710 99.9962 31,100 0.0038 0 0.0000

4、议案名称：支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7,899,210 99.9896 79,100 0.0095 6,500 0.0009

5、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7,979,110 99.9993 5,300 0.0006 400 0.0001

6、议案名称：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2022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7,972,610 99.9985 5,300 0.0006 6,900 0.0009

7、议案名称：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7,899,210 99.9896 79,100 0.0095 6,500 0.0009

8、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7,979,510 99.9993 5,300 0.000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公司2021年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15,593,469 99.8009 31,100 0.1991 0 0.0000

6

公司董事长及副

董事长 2022年度

薪酬计划的议案

15,612,369 99.9219 5,300 0.0339 6,900 0.0442

7

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5,538,969 99.4521 79,100 0.5062 6,500 0.041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庆、刘天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大会的提案均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0日


